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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和破产清算 (一)破产宣告 破产宣告权由人民法院行使，其

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宣告企业破产。人民法院依照《企

业破产法》的规定宣告债务人破产的，应当自裁定做出之日

起5日内送达债务人和管理人，自裁定做出之日起10日内通知

已知债权人，并予以公告。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债务人称

为破产人，债务人财产称为破产财产，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

请时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称为破产债权。 破产宣告前，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

告：(1)第三人为债务人提供足额担保或者为债务人清偿全部

到期债务的.(2)债务人已清偿全部到期债务的。 对破产人的

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

的权利。该债权人行使优先受偿权利未能完全受偿的，其未

受偿的债权作为普通债权.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其债权作为

普通债权。 (二)变价和分配 1.变价。管理人应当及时拟订破

产财产变价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管理人应当按照债

权人会议通过的或者人民法院依照《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

定裁定的破产财产变价方案，适时变价出售破产财产。变价

出售破产财产应当通过拍卖进行。但是，债权人会议另有决

议的除外。破产企业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变价出售。企业变价

出售时，可以将其中的无形资产和其他财产单独变价出售。

按照国家规定不能拍卖或者限制转让的财产，应当按照国家

规定的方式处理。 2.分配。破产财产应当优先清偿破产费用



和共益债务。破产费用是指在破产程序中为全体债权人的共

同利益而支付的各项费用的总称。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

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费用，为破产费用

：(1)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2)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

的费用.(3)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

用。共益债务是指在破产程序中为全体债权人共同利益而由

债务人财产负担的债务的总称。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

生的下列债务，为共益债务：(1)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

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2)债务

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3)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

的债务.(4)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

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5)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

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6)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

务。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债务人财

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先行清偿破产费

用。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或者共益债务的，

按照比例清偿。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

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

之日起15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 破产财产在

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1)破

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

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

，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2)破产

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

款.(3)普通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

求的，按照比例分配。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工资按照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破产财产的分配

应当以货币分配方式进行。但是，债权人会议另有决议的除

外。 管理人应当及时拟订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应当载明下列事项：(1)参加破产

财产分配的债权人名称或者姓名、住所.(2)参加破产财产分配

的债权额.(3)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数额.(4)破产财产分配的顺

序、比例及数额.(5)实施破产财产分配的方法。债权人会议通

过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后，由管理人将该方案提请人民法院裁

定认可。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后，由管理

人执行。管理人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实施多次分配的，应

当公告本次分配的财产额和债权额。管理人实施最后分配的

，应当在公告中指明，并载明附生效条件或解除条件的债权

的分配情况。 对于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的债权，管理人

应当将其分配额提存。管理人依照前述规定提存的分配额，

在最后分配公告日，生效条件未成就或者解除条件成就的，

应当分配给其他债权人.在最后分配公告日，生效条件成就或

者解除条件未成就的，应当交付给债权人。 债权人未受领的

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应当提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

之日起满两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

理人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破产财产分配时，对于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管理人应

当将其分配额提存。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满两年仍不能受

领分配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 (三)破产程序的终结 破产人无财产可供分配的，管理人应

当请求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管理人在最后分配完结

后，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报告，并提请人



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管理人终结

破产程序的请求之日起15日内做出是否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

。裁定终结的，应当予以公告。 管理人应当自破产程序终结

之日起10日内，持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向破产人

的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管理人于办理注销登记完毕的

次日终止执行职务。但是，存在诉讼或者仲裁未决情况的除

外。 来源：考试大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百考试题论坛 

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两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权人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追加分配：(1)

发现有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应当追回的财产的.(2)发现破

产人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有上述规定情形，但财产

数量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不再进行追加分配，由人民法

院将其上交国库。 破产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在破

产程序终结后，对债权人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未受清偿的债权

，依法继续承担清偿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